盈江县国土资源局概况

1、 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州、县有关国土资源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编制全县有关国土资源规划、其他规划和年度计划并依法监督实施；指导审核乡镇国土资源规划；参与呈报省、州政府审批的城镇总体规划审核；直接领导和管理乡镇国土资源所工作拟订全县有关国土资源管理的措施和办法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国土资源有关科学技术的研究、合作与交流。

（二）监督检查全县各乡镇国土所行政执法和国土资源规划执行情况；依法保护国土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承办组织调处各类权属纠纷，依法查处国土资源各类违法案件。依法负责有关行政复议。

（三）拟订全县耕地特殊保护和鼓励耕地开发政策，组织实施农地用途管辖和基本农田保护；承办需报国家、省、州批准的农用地转用、征用、土地利用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开发耕地工作；承办国家和省、州、县立项建设项目的用地预审报件及承办申报国务院、省、州政府审批的各类用地的审查和报批。
（四）组织土地资源和地籍调查、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负责土地确权、城乡地籍、土地登记发证等工作。

（五）组织实施全县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和交易工作；建立国有土地收回、收购和储备制度；规范农村集体非农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管理；组织实施土地定级、基准地价、标定地价测评；按规定对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和处置方案进行初审和确认审批。

（六）拟定测绘行政管理办法并按规定实施以及测绘行业的标准化工作；指导监督全县基础测绘、地籍测绘、境界测绘成果的质量管理和使用及保密工作。
（七）负责县内矿产资源管理，组织矿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和保护监督管理制度的实施。负责编制矿业设置计划，组织矿业权设置的申报、出让、设置；负责矿业权年检；延续、转让、变更、注销等受理、审查、报批、办理及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负责地热、矿泉水勘查开发监督管理和保护；依法收缴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矿业权费；调处或协助调处矿业权属争议及纠纷，帮助协调解决地质勘查项目涉及的土地占用、青苗补偿等问题；组织查处违法探矿、采矿、破坏浪费、盗卖国家矿产资源行为；维护国家矿产资源行为；维护国爱矿产资源所有权及保护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

（八）拟订全县地质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矿山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并按规定组织实施；组织或配合实施地质灾害监测防治工作、监督矿山环境的恢复与治理；负责矿山恢复治理保证金的征收管理。

（九）与有关部门拟订全县国土资源有关的财经政策，对国土资源有关费用的征收和依法进行监督；对国家和、州下拨的国土资源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制定全县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并组织实施。
（十）按照移民搬迁工作：分级负责，县为基础的原则，参与全县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移民的论证；协助有关部分编制、审查、报批移民搬迁规划并配合监督实施；参与 移民安置工作验收。

（十一）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2、 部门基本情况 

2015年，纳入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一个，比上年增减0个，盈江县国土资源局内设办公室、综合办公室、土地利用规划股、地籍测绘管理股、地质矿产管理股、法规监察股（土地执法监察大队）、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信息股、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和不动产登记管理中心共11个股室，下设15个乡镇国土资源所和1个农场国土所。           
盈江县国土资源局人员编制共计69名， 2015年12月末实有人数79人，包括在职59人，退休20人，其中财政全供养79人；在编车辆4辆，年末实有车辆6辆。
